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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1、 公示背景及目的
文物保护区划划定公布是文物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是保护文物安全、合理控制周边历史环境风貌的重要依据。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要求和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精神，加强我省“十四五”时期文物保护工作，省文物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委托第三方技术团队完成了梅州市梅县区世德堂、松江大酒店等1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区划划定和矢量化工作，形成信息表、图则等成果。现对世德堂、松江大酒店等1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划进行公示并公开征求意见
2、 公示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六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记录档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备案。第二十九条 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
根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办法〉的通知》（粤文旅规〔2023〕2号）第四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必须划定保护范围，可以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信息表和图则由所在市、县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并征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绘制图则所需矢量图由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供。省文化和旅游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对上报省人民政府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的信息表和图则进行审查，并提出办理意见。第六条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公布前，应当由所在地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组织论证，并通过公示形式征求意见，公示期不少于10个工作日。
